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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中小學學生體適能檢測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教育部「健康體育網路護照推廣實施計畫」辦理。  

二、 目的： 

1.增進學生體適能認知，增加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提升學生體適能。 

2.鼓勵學校積極推動體適能教育，促進家長對子女健康體能之關心。 

三、 檢測對象： 

凡本縣所屬各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各國民中學（含縣立高中附屬國中部）

一至三年級、各縣立高級中學一至三年級學生均為受測對象。 

四、 檢測項目： 

  採用「教育部體適能網站－體適能測量」之項目。 

(一) 身體質量指數。（國小一至三年級僅須做本項目） 

(二) 坐姿體前彎。 

(三)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四) 立定跳遠。 

(五) 800公尺跑走（國小男女生、國中女生、高中女生）；1600公尺跑走（國中

男生、高中男生）。 

五、 檢測方法與器材： 

  各項目之測量方法步驟及器材請參閱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http://www.fitness.org.tw/（附件一）。 

六、 檢測時間： 

     各校於每學年至少一次利用體育課或其他時間實施體適能檢測並做成紀錄。 

七、 實施方法： 

(一) 各校利用體育課、晨間活動、團體活動、課間活動或家庭作業方式鼓勵學  

生每天持續運動以提升體能，配合網路護照之運動記事欄做登錄認證；檢

測前做熱身，以防身體不適，並注意檢測之安全。 

(二) 學生個人檢測結果由學生及各班體育教師依健康體育網路護照使用說明詳

實紀錄於網路護照，並參照網路護照內體適能對照表登錄評量等級，請體

育教師及家長簽章欄簽註意見。 

(三) 請各校將各班學生體適能檢測資料上傳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上傳時間將

另案通知。 

(四) 請各校依據教育部體適能優異學生獎勵實施要點（附件二）統計學生體適

能金銀銅成就獎章，並逕自教育部體育能網站下載獎章格式，由各校自行

製作並發放，各校亦可自行設計獎狀於學期結束前發予優異學生。並請確

實依填報數量造冊，學生名冊請存檔備查。。 

(五) 為提升本縣學生體能狀況，請各校針對體適能檢測結果擬定檢討改進計

畫，並逕寄本府教育局體健科彙整（無需備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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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6學年度起不再發放紙本的健康體育護照，改採用健康體育網路護照，請

各學校於開學後二個月內將學生的個人基本資料（測驗日期、班級、學號/

座號、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上傳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七) 為推廣健康體育網路護照，鼓勵學生多上網填寫及查閱自身體適能狀況，

學生登入健康體育網路護照之帳號、密碼為學生之身分證字號與學(座)

號，請各學校成立健康體育網路護照推展小組，擬訂健康體育網路護照之

推展計畫並執行。 

(八) 各校於體適能施測前應審慎評估並主動詢問或觀察學生健康情形，確實檢

閱校內健康檢查是否有重大傷病紀錄，如經醫生診斷患有特殊身心疾病或

經學生陳述身心不適，不宜劇烈運動之學生免予測量，以避免強制測驗及

意外發生。 

八、 體適能護照辦理評估： 

本府依國民中小學體育訪視計畫，將體適能活動執行情況納入訪視評鑑中，

以了解實施成效。 

九、 經費： 

各校實施體適能檢測所需經費由各校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十、 辦理本計畫工作績優人員，得給予獎勵： 

(一) 依據「桃園縣提昇學生健康檢查結果追蹤矯治率獎勵計畫」、「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勵要點」及「桃園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 

(二) 計算方式：(註：1.國小指四年級【含】以上學生、2.以上傳教育部體適

能網站資料為計算基準) 

1. 通過比率＝四項檢測項目(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遠、仰臥起坐、心肺適能)

均達常模 25％(含)以上學生數/總學生數。 

2. 獎章頒發比率＝(金質獎章+銀質獎章+銅質獎章學生數) /總學生數。 

(三) 獎勵標準： 

1. 通過比率達 54％者：嘉獎兩次 5名、嘉獎乙次 5名。 

2. 另獎章頒發比率達 30％(含)以上者：按學校教職員人數其四分之ㄧ人員各

予以嘉獎乙次；獎章頒發比率達 20％(含)以上，未滿 30％者：按學校教職

員人數其五分之ㄧ人員各予以嘉獎乙次。 

3. 通過比率低於 18％者：列入輔導對象。 

(四) 倘無任何理由，不辦理體適能檢測者，將另案逕行懲處。 

(五) 各項相關獎懲事宜，將再另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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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體適能測驗說明與實際操作  
            附件一  

壹、測驗對象：國小、國中、高中（職）學生 

 

貳、測驗項目 

項   目 目   的 

身體質量指數 身體組成 

坐姿前彎 柔軟度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腹肌肌力與肌耐力 

立定跳遠 瞬發力 

800 公尺跑走（國小男女生、國中女生、高中女生） 心肺耐力 

1600 公尺跑走（國中男生、高中男生） 心肺耐力 

 

參、測驗流程 

  

    實施體適能測驗時，建議請依下列流程進行，以免前項測驗而影響後項測驗之體能。心

肺耐力測驗（800或 1600 公尺跑走）最容易影響，盡量安排在測驗之最後項目。 

 

                                   報表填表 

 

                                 量身高、體重 

                                 

                                  坐姿前彎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800公尺或 1600公尺跑走 

 

                                   檢查登錄 

 

                                   完成檢測 

肆、測驗方法與工具 

 

（詳細目的、器材、方法步驟、紀錄方法請逕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參考，網址：

http://www.fitness.org.tw/）。 

 

 

 

 



 4 

    教育部體適能優異學生獎勵要點   
附件二

 

一、 教育部為獎勵體適能優異及規律運動之學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參加學生體適能網路護照學校在學學生。 

三、 本要點獎勵類別分為體適能成就獎及運動參與獎。 

四、 體適能成就獎以本部最新公佈之台閩地區學生體適能常模為依據，其認定

標準及獎勵如下： 

  （一）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五十（％）以上者核發銅質章。 

  （二）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七十五（％）以上者核發銀質章。 

  （三）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百分等級八十五（％）以上者核發金質章。 

五、 凡每學期規律參與運動達十二週以上，每週至少三次且每次運動三十分鐘

以上，經體育授課老師審核通過者，核發運動參與章。 

六、 學生得同時申請體適能成就章及運動參與章。 

七、 本項獎勵由學生提出申請，學校就學生體適能網路護照記錄查核後，符合

各獎項標準者，由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公開核發之。 

八、 體適能成就獎之檢測依本部公佈之項目與方法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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